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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運動部 函
地址：104703臺北市中山區朱崙街20號
聯絡人：曹育豪
電話：02-87711535
傳真：02-87737936
電子郵件：yuhao_tsao@sports.gov.tw

受文者：花蓮縣政府教育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2月26日
發文字號：運競(七)字第114006178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本部主辦之各級籃球聯賽，參賽學校務必遵守競賽規

程規範，未經登錄之職隊員，不得列坐及站立於球隊席

區，違者將依競賽規程處理，請查照轉知。

正本：各縣市政府教育局處、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(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教
育局 除外)、新北市政府體育局、臺南市政府體育局、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全國
高級中等學校

副本：中華民國大專院校體育總會、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總會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TE114001981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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